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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近日，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疏勒县公安局签订了

《疏勒县公安局监控、卡口、高空云盘建设项目第一标段合同》、《疏勒县公安局

监控、卡口、高空云盘建设项目第二标段合同》和《疏勒县公安局监控、卡口、

高空云盘建设项目第三标段合同》（以下统称“合同”）。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合同风险提示 

1、合同的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 

2、本合同工程款回收分阶段按比例执行，若公司不能按时完工或安装调试，

亦需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对此，公司将加强项目管理，保质保量完成项目合同

规定的义务，同时注重加强应收账款的回收。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1、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名称：疏勒县公安局 

地址：疏勒县环城路 

2、与公司业务及关联情况 

疏勒县公安局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除本次签订的合同外，公司最近三个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会计年度未与疏勒县公安局发生业务往来情况。 

3、交易对方的履约能力分析 

疏勒县公安局履约能力较强。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的签约双方 

发包方：疏勒县公安局 

承包方：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合同价格 

三份合同总价为人民币：8,000.36 万元（大写：捌仟万零叁仟陆佰元整）。 

3、付款方式 

三份合同付款基数为合同总价；即：8,000.36 万元（大写：捌仟万零叁仟

陆佰元整）。 

第一笔付款在主要设备到货，支付 4,000.18 万元（大写：肆仟万零壹仟捌

佰元）；施工进度完工后经发包方验收，支付第二笔 3,600.162 万元（大写：叁

仟陆佰万零壹仟陆佰贰拾元）；自验收之日起满一年系统正常，达到售后质保服

务承诺，支付第三笔 400.018万元（大写：肆佰万零壹佰捌拾元）全款支付完毕。 

4、违约责任 

合同条款中已对双方权利和义务、违约责任、不可抗力、争议的解决方式等

方面作出明确的规定。 

5、合同签订时间 

2017年 3月 7日 

6、合同生效条件及时间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7、合同履行期限 

从合同生效之日起到项目竣工验收合格之日后 3年。 

 

四、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该合同的总价为 8,000.36 万元，占公司 2015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27,760.95万元的 28.82%。若合同能顺利实施，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进一步提高公司的市场影响力，提升公司品牌形象，且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五、合同的审议程序 

本合同属于公司的日常经营合同，公司依据内部管理制度和相关规则的规定

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六、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该合同的履行情况。 

2、备查文件 

《疏勒县公安局监控、卡口、高空云盘建设项目第一标段合同》 

《疏勒县公安局监控、卡口、高空云盘建设项目第二标段合同》 

《疏勒县公安局监控、卡口、高空云盘建设项目第三标段合同》 

 

 

特此公告。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九日 

 




